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20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劉教務長玉雯                                  記錄：徐妙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學分折抵認證試行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主動涉獵多元領域知識，特與學生事務處共同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學分折抵認證試行要點」，學生可透過參

與社團活動、校內外志工服務及校內外展覽與活動獲取學分折抵通識

教育學分。本要點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1，頁 1~5)及三校

區學生會協助彙整之學生意見(請參閱附件 2，第 6~7 頁)。 

    二、經本會議通過後，擬提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 
    ㄧ、修正要點第二點修正為「…進而折抵「博雅素養」類別之通識教育跨

領域學分。」 

    二、修正要點第三點修正為「…第一類為「社團與志工服務」，其審核單位

為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上兩類可相互流用累計及跨學期

累計，累積滿 1 學分可向教務處申請折抵為博雅素養類別之通識教育跨

領域學分，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至多可折抵 2 學分。依「國立嘉義大學

彈性學分課程試行要點」規定辦理，學分採計以 1 學分為單位計入，

折抵後未達 1 學分之剩餘學分則無條件捨去。…」 



    三、要點第四點與第五點合併，修正要點第四點修正為「「社團與志工服務」」

獲取學分採計方式…」。 

   (ㄧ)要點四(一)修正為「…交由社長及社團指導老師予以初評…審核通過者

視學生參與度及報告內容給予0.1-0.5學分。」 

   (二)要點四(二)修正為「志工服務：…始可取得志工服務累積學分資格。校

內各單位辦理之志工服務活動前…學生參與活動後繳交「志工服務反

思表」…審核通過者視學生每次志工服務參與度及反思內容給予

0.1-0.2 學分。（大一必修之服務學習課程(0 學分)所辦理的活動不列入

計算）。」 

    (三) 請學務處修正與本要點相關附件表格。 

    四、要點第六點修正為第五點，修正要點第五點(ㄧ)修正為「參與本校行

政單位、學院及學生會主辦且經審核通過之演講或活動…」。 

    (ㄧ)要點五(ㄧ)1.修正為「本校行政單位、學院及學生會舉辦之演講或活

動前十天…」。 

    (二)要點五(ㄧ)2.之規定已詳列於本要點第三點，爰予以刪除。 

    五、修正要點第六點修正為「…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六、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通識教育「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音樂學系謝士雲副教授申請新開「音樂鑑賞」課程 1 門，業依本校通

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三點規定(請參閱附件 3，頁 8)辦理課程外審，

情形如下： 

編號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書及教

學大綱 

課程外審

結果 

外審委員

是否建議

調整 

調整後之課程

相關資料 

1 音樂鑑賞 音樂系謝

士雲老師 

請參閱附件

4，頁 9~13 
請參閱附

5件，頁

14~15 

是 請參閱附件 6，

頁 16~19 



    二、上開課程業經 106 年 6 月 21 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歷

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會議(通訊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

件 7，頁 20) ，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通識教育「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及「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會議，有關建議課程名稱刪

除、修改(調整)或合併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106年 2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領域課程委員會議、「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議及「歷

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會議，有關建議名稱刪除、修改(調

整)或合併之課程，臚列如下： 

領域名稱 建議刪除之課程 建議修改(調整)名稱

之課程 

建議合併之課程 備註 

自我發展與

溝通互動 

雲端創意策展

(社)、創意設計

方法(社) 

企業概論(社)改為企

業實務與倫理、行銷管

理(社)改為個人行銷

與包裝、創意管理(社)

改為創意開發與管理。 

無 請參閱附件

8，頁 21~22 

公民素養與

社會關懷 

 「嘉義市生活地圖與

空間觀察」修改為「城

市生活地圖與空間觀

察」，「嘉義社區行銷」

修改為「社區營造與行

銷」，「雲嘉在地特色食

品產業」修改為「地方

特色產業」。 

「人權與法律」與

「人權爭辯的議題」

合併為「人權與法

律」，「性別平等教

育」與「性別平等與

法律」合併為「性別

平等教育」 

1、請參閱附件

9，頁 23~24 

2、「性別平等

與法律」已刪

除。 

歷史文化與 「視覺藝術欣 「藝術鑑賞」調整為  1、請參閱附件



藝文涵養 賞」、「電影與人

生」、「音樂與生

活」、「藝術家與

電影」、「台灣

史」、「英文聽力

基礎訓練」、「花

道與花藝設計」 

「視覺藝術鑑賞」與

「音樂鑑賞」、「文學鑑

賞」調整為「中國文學

鑑賞」與「西洋文學鑑

賞」、「國語正音及表達

訓練」調整為「口語表

達訓練」、「字與詞的科

學」調整為「語言與人

生」、「台灣傳統建築概

論」調整為「臺灣傳統

建築之美」、「初階法

文」改為「基礎法文」、

「進階法文」改為「實

用法文」、「初階西班牙

語」改為「基礎西班牙

語」、「進階西班牙語」

改為「實用西班牙語」 

10，頁 25~26 

2、「藝術家與

電影」、「台灣

史」已刪除 

 

    二、「性別平等與法律」、「藝術家與電影」及「台灣史」因連續 3學年度未

開設，業經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自

領域課程表刪除。 

    三、表列建議刪除之課程經查 103至 105學年度皆持續有教師開設(已刪除

之課程除外)，請討論是否自「領域課程表」刪除？     

    四、表列建議修改(調整)名稱之課程，請討論是否直接修改(調整)課程名

稱，而毋須提出新開課程申請？ 

    五、表列建議合併之課程「人權爭辯的議題」105學年度仍有教師開設，請

討論是否自「領域課程表」刪除？ 

決  議： 
    ㄧ、「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部分課程名稱調整：企業概論修改為企業

實務與倫理、行銷管理修改為個人行銷與包裝、創意管理修改為創意



開發與管理，上開課程逕修改課程名稱，毋須循新開課程程序辦理。 

    二、「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部分課程名稱調整：嘉義市生活地圖與空

間觀察修改為城市生活地圖與空間觀察，嘉義社區行銷修改為社區營

造與行銷，雲嘉在地特色食品產業修改為地方特色產業，上開課程逕

修改課程名稱，毋須循新開課程程序辦理。 

    三、「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原屬核心課程之「藝術鑑賞」與「文學鑑

賞」課程，因二年級以上學生尚有修課需求，三年內可暫不更改課程

名稱，惟仍建請開課老師逐步依上開領域課程委員會建議申請新開課

程。 

 

肆、臨時動議 

 

伍、散    會：下午 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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